
臺灣省議會檔案史料展文案 

壹、臺灣省參議會時期 

臺灣人的第一次選舉 

1920 年代以來，臺灣知識菁英曾先後發動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以及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推動地方自治改革等。迄至 1934 年，總督

府要求停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於 1935 年公布「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

規定市、街庄議員一半官派、一半由臺灣人直接選舉，凡年滿 25 歲以上男子、

營獨立生計、居住該市街庄 6個月以上、年納稅 5圓以上者，即具選舉資格。1935、

1939 年 11 月，先後舉辦兩次市會、街庄協議會員選舉；1936、1940 年 11 月舉

辦州會議員選舉，投票率高達 96%，這是臺灣住民初次擁有選舉權，也為戰後臺

灣的地方自治與選舉奠立基礎。 

 

「民主政治的第一聲」：臺灣省參議會的成立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旋即來臺接收，並呼應臺灣人的期

望，由下而上地逐級展開各級民意代表選舉。首先，於 1946 年 2 月由全體選民

投票選出 7,078 名的區鄉鎮民代表。接著，由區鄉鎮民代表分別選出各縣市參議

員，計 523 名，其中區域 460 名、職業 63名。最後，於 4 月 15 日各縣市參議員

由全臺 17縣市 1,180 名候選人中選出 30名省參議員，平均當選率僅 2.54%，競

爭甚為激烈。5月 1日，臺灣省參議會在臺北市南海路正式成立，為當時臺灣最

高民意代表機關，也是臺灣社會菁英直接反映民意的重要場所。 

 

臺籍菁英大匯集 

    最初選出的 30 名臺灣省參議員中，主要為臺灣本土菁英、中國大陸返臺人

士。其中，臺灣本土菁英計 26 名，約占 86.7%，他們或為日治時期曾參與抗日

分子、曾任地方民意代表、曾任殖民政府官僚、教師、律師、醫師、產業組合負

責人等。而人數較少的中國大陸返臺人士，則多擔任省參議會中之領導階層，包

括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以及參議員劉兼善。30 名省參

議員中，一半以上受過大專以上教育，且近八成為地主及產業世家出身者，不但

財力雄厚，且具社會聲望，可說均是當時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 

 

臺灣省政府的諮詢機關 

    臺灣省參議會所處理的議案有三：分別是省府交議事項、省參議員提案及人



民請願案。其中，省府交議事項係審議省府預算、議決單行法規，以及省府就特

別事項徵求省參議會之意見等；省參議員提案係省參議員主動地連署提案。人民

請願案則是一般民眾提出訴求之案件，經省參議會先行審理，加註意見後送省府

參照辦理。迄至 1951 年 12 月改制為臨時省議會止，共召開 11 次大會和 1 次臨

時大會，計提案 1,265 件、受理人民請願案 1,743 件、審議單行法規 45 件、議

決省府交議案 60 件，以及通過省府預算等，不但反映民眾之意見，亦呈現省府

之施政作為，可說是戰後初期臺灣議政史上重要的一頁。 

 

議事風波不斷 

    1946 年 5 月 1 日，臺灣省參議會一開議，即接連爆發議長選舉、會場遷進

出，以及教育處長范壽康的「暴言風波」。最初表達角逐議長者有林獻堂、黃朝

琴。開議當天，林獻堂突然表示棄選，由黃朝琴當選，引發各界議論紛紛。10

日，黃朝琴突然發表「辭職演說」，經大會婉留後才打消辭意。其次，議會開議

以來，每天擠入許多民眾旁聽，幾無立錐之地，遂通過王添灯所提會場移往中山

堂案。結果，依然擠得水洩不通，甚至有些凌亂，只好再遷回南海路。至於范處

長的「暴言風波」，則是其在省訓團演講時指臺人抱獨立思想、排擠外省人、完

全奴化等，引發軒然大波，因而提請調查，最後劉傳來、韓石泉 2人提臨時動議，

指范處長因國語不好而起誤會，才化解風波。 

 

二二八事件的衝擊 

    二二八事件不但重創臺灣，也使得臺灣省參議會元氣大傷。1947 年 2 月事

件爆發後，導致民眾抗爭事件。3月 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並陸續

成立各地分會。6 日，選出常務委員 17 名，其中，黃朝琴、李萬居、王添灯、

黃純青、蘇惟梁、林為恭、郭國基、連震東等 8人為省參議員，其他省參議員如

顏欽賢在基隆市、林日高在臺北縣、馬有岳在花蓮縣、韓石泉在臺南市、劉明朝

在臺南縣等，均為處委會各該縣市分會的核心領導人物。事件後，王添灯、林連

宗失踪，林日高、洪約白被捕，郭國基、馬有岳則獲得保釋。6 月 20 日，省參

議會第三次大會開議，議場內甚為冷清，出席者僅三分之二，且大多意志消沈，

噤不作聲，與第一次大會相比，恍如隔世。 

貳、臨時省議會時期 

「臨時」省議會的成立 

臨時臺灣省議會其實不臨時，它走過 3屆近 8 個年頭，打下省級代議機關議事規

章的基礎，更開創了省議會園區的建築環境及軟硬體設備。它是因應前身省參議

會任期屆滿，及臺灣省行政區劃在 1950 年調整後，因新增的宜、桃、苗、彰、



投、雲、屏 7縣均無省級民代，所以在民意推動下，由行政院命令在 1951 年 12

月成立。1959 年 6 月 24 日，同樣因應民意，行政院拿掉「臨時」2 字，將第三

屆臨時省議會就地變成第一屆省議會，由此打造這段名為「臨時」卻不太臨時，

甚至還奠下長遠基礎的「臨時省議會」歷史過程。 

 

3 屆選舉大不同 

臨時省議會的議員有別於省參議會清一色由男性參議員組成，因為「臨時省

議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的婦女保障名額條款，所以從第一屆開始便有北、彰、嘉、

南 4縣及北市選出的 5名女性議員，首位外省籍臨時省議員浦陸佩玉便是北市的

女性保障名額。另外歷經第一至第三屆 3 次選舉，每次選舉都有大改變。1951

年 11 月 8 日第一次選舉臨時省議員時，並非全民直選，而是以各縣市議員為選

舉人，對登記參選的候選人投票的間接選舉；1954 年第二屆選舉時，採全民直

接選舉方式，不過卻在 4、5 月分階段、分區域投票。直到第三屆選舉時，才是

首次全臺全民於 1957 年 4月 21 日直接選出自己選區內的省議員。 

 

議事規章的訂定與委員會的成立 

臨時省議會在議事規章上，創建許多議政新制，包括議事規則等均是因實際需要

制訂，例如 1958 年 10 月，發生高雄市警察局長李連福控告議員李源棧公然侮辱

及誹謗，便刺激臨時省議會內部成立紀律委員會，讓議員能夠自律、自我約束。

除紀律委員會外，議案審查、程序及法規研究等諸多委員會的組織辦法，還有議

員提案人數簽署限制、人民請願案件處理辦法及旁聽規則等都是在 3屆臨時省議

會時期，漸次擬定規程。故臨時省議會被稱為議政建制期，可見其立下的長遠基

礎。 

 

議事行政作業 

議會內部行政從臨時省議會階段開始確立書面提案，並採行議事過程完整實況錄

音，除提高議事記錄的正確翔實程度外，也藉此釐清議事時的爭議。不過採行之

初頗遭議員質疑，認為影響言論自由。經議長黃朝琴及秘書長薛人仰多方溝通，

說明絕不影響言論自由外，還可在競選時協助宣傳，方為議員接受。此外臨時省

議會行政部門，還加強議會公文及議事記錄的整理，改革公文類號，確立公文分

項，並從第一屆第三次大會開始，由秘書處編印發行每週一期的《臺灣省臨時省

議會公報》，將重要議案及議員發言詳細刊載，免費分送各機關團體，為當時各

級民意機構中最詳盡的公報。在此基礎上，今日方得以建立完整的「臺灣省議會

史料總庫」，嘉惠各界學者學子。 

 



省議會疏遷與省議會園區的創建 

臨時省議會為省議會奠定最長遠的基礎，便是霧峰的省議會園區。1950 年代，

臺灣還處在高度戰爭威脅下，中央指示省府、議會遷至臺灣中部進行防空疏散。

1955 年決定「疏遷」霧峰牛欄貢溪附近，在當時也曾引起議員質疑，認為「疏

遷」兩字，包括「疏散」和「遷治」，如果疏散，不應該用永久性建築，如果是

遷治，應提經議會同意，法律上必須經議會通過或追認。不過最後臨時省議會仍

同意組織疏遷廳舍興建委員會，於 1957 年 3 月 3 日在霧峰奠基動工，1958 年 4

月，職員宿舍、議會大廈、議員會館先後竣工，5月 1日落成啟用，正式從臺北

市南海路遷入臺中縣霧峰新址辦公。 

參、臺灣省議會時期 

從臨時省議會到省議會 

    戰後臺灣省級民意機構設置本應依憲法規範而行，但實務上卻依行政院命

令、「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及過去行政慣例等而設置。1959 年 4 月 30

日，行政院第 615 次院會作出重大決議，決定將「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正名為「臺

灣省議會」。同年 6 月 24 日，省府主席周至柔親赴議會宣布此項消息。當日臨

時省議會第 3 屆第 5 次大會隨即閉幕。29 日，第 1 屆臺灣省議會第 1 次大會旋

即召開，黃朝琴與謝東閔等亦蟬連「臺灣省議會」首任之正、副議長。 

議事槌的故事 

民國 47 年 6 月為了祝賀霧峰新址落成及臨時省議會喬遷開議，省政府周至柔主

席特別致贈 1枚議事槌予臨時省議會。議事槌在省議會代表著會議程序的進行與

秩序的維持，更代表著議會政治的崇高地位。 

後來議長黃朝琴打造 21枚議事槌分送各縣市議會使用，另外也贈送 1枚給立法

院，由當時立法院黃國書院長代表接受。議事槌的使用從省議會擴及到各級民意

機關。 

 

女性參政意願的提高 

女性參政意願係民主化重要表徵。省議會早期不難發現男性議員比例偏高，且多

維持在 85％以上的水準；但也出現女性議員數隨著屆次而有遞增的現象。從臨

時省議會第 1屆始，女性議員參選人數就已出現遞增，當然不容否認地，這因「臺

灣省議會組織規程」女性保障條款之使然。但從省議會第 2屆議員起，出現了變

化，女性當選名額高出保障額。而這現象所代表的意義，即說明臺灣女性的參政

意願不僅較以往高，也開始在省級的政壇上嶄露頭角。 

八七水災的肆虐 



1959 年 9 月 2 日，省主席周至柔向省議會報告，八七水災災損指出，造成 667
人死亡、408 人失蹤、942 人受傷，房屋全倒 27,466 間、半倒 18,303 間，而農業

損失達 13 萬 6 千 5 百公頃，災民 24 萬餘人，計災損 34 億元。此傷亡實肇因未

重視水土保持。在臺灣省議會第 1 屆第 1 次臨時大會中蔡鴻文、江文清、林生財、

張振生、等議員建議覈實核銷災民寄存農會之公糧，以恤災黎。又第 1 屆第 2
次定期會的朱萬成議員亦提出解決治水造林及水土保持政策提出質詢，力促省府

除儘快紓困及救災措施。 

培育青年，保障人權 

嘉義縣籍省議員許世賢由於出國留學經驗讓她認知師夷之長計以制夷，因此在教

育方面鼓勵留學，而對於教育廳保送省立中學學生進入大學的錄取標準各校不一

有失公允，提案要求政府統一標準；並倡議初中應該繼續必修英文的課程，鼓勵

青年進修，獨具國際廣闊視野。 

    在司法制度上，許世賢議員積極保障人權，認為人權是人民參與社會生活的

基本權利，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生而平等，故平等人權是人類群體實際生活的

最基本權利；但此一生活權利的存在，又必須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前提，這個社

會條件即是「依法而治」的社會制度，也就是合於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對此她

提案請政府取締流氓之措施，應確定其刑期，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權之精神，並與臺

北市籍省議員郭國基共同提案請政府建立陪審制度，確保裁判之公平，防止冤獄之

發生。 

臺灣省議會五龍一鳳 

「五龍一鳳」指的是 5位男性議員—郭國基(臺北市)、吳三連(臺南縣)、李萬居

(雲林縣)、郭雨新(宜蘭縣)、李源棧(高雄市)及 1 位女性議員—許世賢(嘉義

縣)，他們均為第 3 屆臨時省議會省議員，省議會正名之後，成為第 1 屆省議會

議員。6位省議員在議場上除勇於批評執政缺失、並積極爭取落實地方自治，促

進民主發展，保障民眾權益，贏得人民高度的尊敬，因而有此稱號。 

臺灣省議會與中國民主黨组黨運動 

1959 年 12 月 15 日，第 1 屆省議會李丙心、郭雨新、郭國基等議員聯名建言中

央，儘速公布「省縣自治通則」。當時號稱省議會「五龍一鳳」的李萬居、郭雨

新、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及許世賢等投身中國民主黨组黨運動，且列名該組

織次團「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人。1960 年 5 月 18 日，該批人士假臺北召

開「地方選舉檢討會」，以淨化選舉及籌組新黨為號召。9 月 4 日，因「雷震案」

爆發，風氣丕變。再 1961 年 1 月 15 日，第 5 屆臺灣省縣市議員選舉，該批遭致

敗選，組黨運動遂告終了。 



本土化政策與臺灣省議會 

   1972 年 5 月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後，推動「本土化」政策，積極延攬本省

籍青年才俊至政府高層服務，在台灣省政府方面，產生首位台籍省主席謝東閔（由

省議會議長轉任）。過去省主席係由外省籍人士或軍人派任，頗為威嚴霸氣，省

議會大多扮演聽訓、配合政令的角色。但自從本省籍人士擔任省主席後，府會之

間容易溝通，彼此的地位也較過去平等，省主席不再高高在上，省議會也由以往

議政困頓的時期，開始發揮監督及制衡省政的角色。 

許信良出版「風雨之聲」 

   在本土化政策的推動下，當時國民黨也提名許多年輕、學歷好、形象清新的

台籍人士參選省議員，如高育仁、許信良、林佾廷、吳水雲等即是。這些台籍青

年才俊當選後，為省議會注入了新血，他們問政風格積極深入，敢於建言，言辭

犀利，不只是被動的配合政策指示而已。尤其是許信良在 1977 年將其在省議會

的質詢和提案整理出書，書名為「風雨之聲」，書中將省議員區分為世家、財閥、

公務人員、職業政客等四大類，並對執政的國民黨有許多批判，社會大眾反應熱

烈，在當時實有突破禁忌之作用，也激發民眾要求改革之聲浪。此一事件激勵許

多人投入黨外的陣營，參與競選 1977 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省議會在野勢

力也因而崛起。 

在野勢力的崛起 

   1977 年 11 月 19 日舉行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以及院轄市

議員等五項選舉，可說是戰後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競爭最激烈的

一場地方大選，開票當晚並不幸發生中壢群眾抗爭事件，震驚各界。此次選舉結

果，黨外（無黨籍）勢力顯著提升，20 個縣市長中當選 4 名，77 名省議員中則

當選 21 名，接近 30%，而且當選的無黨籍人士頗多為最高票或較高票者。過去

省議會中國民黨籍議員始終占絕對優勢，如第五屆非國民黨籍者僅有 8名，如今

黨外勢力的崛起，深刻影響日後台灣政治發展的走向。 

三民主義政策大論戰 

   省議會第六屆第四次大會期間，13 名非國民黨籍省議員聯合進行省政總質

詢，從 197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開始，一直持續到 20日傍晚，共一天半，這是台

灣議政史上時間最長、人數最多的聯合大質詢。質詢的主題圍繞在「三民主義」

的國策與政策，全面檢討和批判三十餘年政府在台灣的施政。三民主義及據之制

定的憲法乃是中華民國政府施政的基礎，但中央政府遷台以來，由於時空環境背

景的變遷，已呈現扞格難行。黨外省議員的這項質詢可說是挑戰當時最敏感的議

題，突破多年來的政治禁忌，引起廣大的迴響，也促成後來政府推動一連串的憲

政改革。 



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 

   這次事件的導火線是台灣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問題。以省級代議機關而言，無

論是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乃至於省議會，都是只依據一紙行政命令而成立。即

使省政府亦未遵循憲法，頒布「省縣自治通則」、召集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

治法及選舉省長等，而是依據 1936 年行政院公布之「省政府合署辦公暫行規

程」。此種組織法治基礎的薄弱與不合理，早為各方所質疑與批評。因此省議會

於 1984 年 6月審查省府委員會預算時，黨外省議員主張應刪除超額部分之預算，

引發議場上激烈之爭論，最後雖然通過當年度省府委員會預算，但大會亦作成附

帶決議：請中央儘速依據憲法，參酌實際，將省政府組織為適法之調置。本案經

省政府多次請示結果，中央答覆仍以維持現狀為宜。由於中央遲未做適法合理之

調置，1985 年 5 月省議會審查省府總預算時，終於掀起軒然大波，在多數國民

黨議員強行表決通過省府預算後，游錫堃議員即席代表十四名黨外省議員宣讀辭

職書，然後十餘位黨外省議員魚貫步出議場。集體辭職案發生後，輿論沸騰，一

般認為此乃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空前未有之大事，對於後來政府開始修憲及制

定省縣自治法，實有關鍵性之影響。 

美麗島事件與臺灣省議會 

   1979 年 8月黨外人士創辦＜美麗島＞雜誌，12月 10 日該雜誌設在高雄市舉

行世界人權日紀念大會，集結全台各地黨外人士示威遊行，頗有風雨欲來之勢，

執政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於是警備總部採取霹靂行動，對黨外人士展開整肅，

計有十四位主謀者被逮捕。其中省議員林義雄及張俊宏經以叛亂罪各處有期徒刑

12 年，省議會乃依法註銷林義雄與張俊宏之省議員資格。美麗島事件係台灣政

治民主化進程的一大頓挫與打擊，雖屬當時國家仍處於非常時期不得不然之措

施，為民眾普遍抱持同情與支持，因此在事件後，許多黨外人士仍紛紛投入選戰，

尤其與美麗島事件有關者都以高票當選。以 1981 年底改選成立的第 7 屆省議會

觀之，計有十四位黨外省議員，其中蘇貞昌為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游錫堃為林

義雄、方素敏競選總幹事，即為顯例，他們在省議會表現突出，促成黨外力量的

進一步發展。 

德基水庫安全與梨山果園問題 

   位於中部德基水庫集水區的梨山地區，因住民過度開墾與水土保持不良，導

致德基水庫淤砂日益嚴重，造成水庫安全問題，於是 1970 年代以來開始出現對

梨山果園存廢問題之討論。1978 年 5月台中縣和平鄉民王義裕等五十三人向省

議會陳情，以梨山地區山坡地 70餘萬株果樹即將面臨砍伐，請設法補救。省議

會為此即利用休會期間，前往梨山地區實地考察溫帶果樹水土保持情形，並於 7

月 25 日上午，邀請有關單位、學者專家在省議會舉行公聽會，讓利害關係人充

分表達意見，並督促政府相關部門儘速研究解決。這是省議會第一次舉辦公聽



會，充分發揮民主議會之功能。 

解嚴與台灣省議會 

   臺灣於民國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戒嚴，實施近 40 年的戒嚴體制終於

畫下句點，其後政府並陸續宣布開放黨禁、報禁、以及開放民間赴大陸探親等，

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大里程碑，也影響了省議會的政治生態與議事運作。以

前國民黨一黨獨大，議事運作較為單純，現在則各政黨之間縱橫捭闔，黨團協商

作業成為議事運作的固定程序。此外各種社會抗議運動層出不窮，省議會除經常

性的法案與預算審查外，更需時常處理民眾陳情抗議事件，如 1987 年 12 月 16

日有兩百多位林務局伐木工人到省議會抗議，要求解決其退休金問題；1988 年 6

月 22 日民進黨團發動一千多人到議會要求「省長民選」；1989 年 8 月 29 日新

竹科學園區土地業主五百多人，搭乘 12 輛遊覽車到省議會陳情等，都是顯著的

例子。然而解嚴後隨著各項政治改革措施的推動實施，民意機構運作重心逐漸轉

移至立法院，省議會的角色與功能又進入到另一個階段。 

省縣自治法制化 

1994 年 7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一、省議會職權更加健

全。二、省長民選後與省議會的互動，行政權與立法權取得平衡點。三、省長與

省議員均具有民意基礎。其中以排除中央集權行政、否定省府應虛級化、通過省

長民選法源、確定鄉鎮公所為自治法人等新規定意義較為重大。 

省縣自治法制化後，省長與省議員皆是民選，雙方都具有民意基礎，行政與立法

兩權監督、合作模式，為台灣民主史綻放出耀眼的光輝。台灣省長宋楚瑜在任期

未滿還剩約 2年的時間，於 1996 年 12 月 31 日在省議會宣佈「請辭待命」。 

省議會的次級團體組織 

省議會第九屆次級團體開始組織、運作，而且影響力也最為深遠，先後成立

「日新會」、「草根會」與「實踐會」。省議會各次級團體間的合縱連橫的議事

運作，取代了黨與黨之間的運作模式。 

日新會的成員特色除了年輕少壯外，也是「事業有成」財力雄厚型的議員，

當時所培植的政治實力相當可觀。草根會成立宗旨強調草根性及服務取向。「實

踐會」新科議員的「新枝不讓老幹」作風，在當時政壇也令人刮目相看。 

停止發行愛國獎券 

   愛國獎券始於 1950 年 4 月，省政府財政廳委託台灣銀行發行，以挹注省府

財政，而誘人的獎金則是不少人希望之寄託，但由於賭性所致，1985 年產生另

類的彩券賭博「大家樂」。大家樂是一種民間簽賭行為，由一群簽賭者投入相同

賭金，經組頭安排，湊成一筆高額獎金，以具公信力之愛國獎券第八獎號碼為對

獎依據。由於簽賭規則簡單，而且獎金甚高，大家樂在台灣立刻形成風潮，民間



瘋狂的程度，令人憂心。為消弭大家樂賭風，省議員余玲雅、何春木、吳大清等

紛紛提案停止愛國獎券。終於 1987 年 12 月 21 日台灣省政府宣布廢止愛國獎券

之發行。但影響所及，造成以販賣獎券為生的弱勢團體生活陷入困境，許多省議

員因而聯合提案，要求政府應予以救助或輔導轉業，以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本案乃能圓滿的解決。 

發行社會福利彩劵 

政府為消弭「大家樂」歪風，1987 年毅然停止愛國獎劵的發行，但此舉並

未抑制社會賭風，反而香港「六合彩」的賭風又趁隙而起，賭博化明為暗，使取

締更困難，反而使依靠賣愛國獎劵維生的弱勢群體，失去了一項重要的謀生能

力，愛國獎劵停售後便引起社會的反彈。 

1997 年省議會通過「台灣省公益彩券發行辦法」，希望搶在凍省前，單獨

推出電腦彩券。雖然最後為能付諸實施，但已為現行發行的社會公益電腦彩券鋪

設一條康莊大道。 

臺中港的規劃與興建 

    自 1965 至 1968 年間，省議會中部縣市的蔡鴻文、李卿雲、吳一衛、陳林雪

霞、陳新發、賴榮木等議員多次提案，訴請省府進行臺中港開發；同時，在地大

甲溪綜合開發促進委員會、臺中縣商會等附和。當時省府面對在地民意，不予正

面答覆議會。蔡鴻文副議長即去函省府交通處。臺中港開發案終在省議會強力關

切通過，而蔡鴻文副議長受聘兼任臺中港建設委員會委員。1971 年臺中港工程

開辦，後被列入「十大建設」，1976 年啟用，1982 年竣工。 

提案興建「中正紀念堂」 

1975 年 4 月 5 日，連任五屆中華民國總統、治理臺灣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

蔣中正逝世，各界發起的紀念追思活動不斷。省議會除了派代表參加外，並決定

提案建議政府興建「中正紀念堂」。 

省議會第五屆第五次大會中，省議員歐石秀、趙绣娃、朱有福、黃英雄、蔡

建生等，在 4 月 22 日第 14 次會議中臨時動議，提案通過：「請政府迅速籌建中

正紀念館，以供省民永遠感懷。」特別是興建地點建議在「本省第一大都市──

高雄」，表示高雄市願意提供五萬坪土地，積極爭取經費則請省府及中央撥專款

補助。 

1975 年 6 月 13 日省政府回函表示，內政部已有類似的提案，並在 6 月 2日行政

院第 1424 次會議決議通過：「由政府統籌於臺北市興建一座『中正紀念堂』，

所需經費除政府撥款外，可接受各界自由樂捐，其他各地不必分別另建」，中正



紀念堂之興建就此定案。 

爭取東部開發與環島交通 

臺灣東部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交通不便，長久以來只能仰賴路況不佳、僅

容「單線」通車的「蘇花公路」，致使其開發程度遠遠落後臺灣其他地區。因此，

爭取東部地區對外之交通建設，一直是歷屆東部縣市省議員的重要任務。1960

年代開始就有省議員不斷提案，要求政府儘速興建「北迴鐵路」；經議會多次提

案爭取，終在 1973 年被列入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中，至 1980 年正式通車。 

1970 年代，蘇花公路還是花北對外唯一的陸上交通幹道，為發展地方觀光

事業，1973 年由第五屆花蓮縣省議員吳水雲臨時動議，洪掛、章博隆、李文正、

陳學益、官來壽等東部縣市與原住民省議員連署，爭取放寬對蘇花公路通車的管

制，以為東部觀光事業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 

蘇花公路的「雙線」通車拓寬工程雖在 1990 年完成，但每逢颱風或豪雨，常因

路基嚴重受損而封閉，或僅容單線通車，臺灣東部的交通問題依然存在。1990

年行政院決定完成「環島高速公路網」，其中「蘇花高速公路」被許多地方人士

視為德政，卻也遭到民間環保人士的反對，究竟建不建？仍有待凝聚共識。 

東部公路的改善計畫 

東部公路的改善計畫，於 1980 年代展開，可以分三部份說明： 

一、臺十一乙線豐源大橋至臺東段及中華大橋之興建。 

這是 1983 年 2 月由省議員高崇熙提案，要求籌撥興建「中華大橋」，

以利交通，並有助於繁榮地方。之後歷經高崇熙議員再提案，與陳建年議員

等竭力爭取，省交通處自 1989 年度起分年編列預算興建，至 1991 年中華大

橋完工通車。 

二、花東公路的拓寬整建工程 

原先花東公路只有二線道，但因交通流量日漸增加，原有道路已不敷使

用，1983 年 5 月花蓮縣富里鄉民代表會主席林源助等請願，改善臺九線花

東公路。1983 年 7 月省議員莊金生提案，將花東、玉里、池上間三○公里

路段比照玉里以北，拓寬為十二公尺。最初臺灣省公路局有所疑慮，但最後

仍於 1984、1985 年漸次徵收、拓寬。 

三、新中橫公路 

1983 年 7月省議員莊金生提案，建議加闢玉里至玉山段新中橫貫公路，

以繁榮東部地區平衡東部之發展。但由於新中橫公路玉里玉山段必須經過玉

山國家公園，最後在生態環境和開築保養不易的考量下放棄興建。 

 

南迴鐵路的興建 

1984 年臺東縣議會即促請政府開闢南迴鐵路，在 1960 與 1970 年代關於南



迴鐵路的效益與價值等，各方也有諸多討論。它在 1980 年代進入興建階段，有

關路線的規劃、車站的設置與其他相關問題等，更成為省議會論議的焦點。 

在 1986 年 7 月省議員高崇熙、吳國棟、楊仁福、洪文泰提案，建議南迴鐵

路完工後，保留臺東市原有火車站。1989 年 5 月省議員高崇熙，針對南迴鐵路

卑南站從四層改為二層提出質詢。在南迴鐵路動工後，省議會便不時對有關土地

徵收、補償與噪音等問題提案。如臺東縣大武鄉民陳俊仁等聯名陳情，請輔導辦

理農民住宅貸款案。1989 年 11 月省議員林國龍提案，因南迴鐵路產生噪音影響

上課及村民安寧，要求公布噪音評估並化解民怨。初期雖有諸多狀況，但南迴鐵

路仍於 1992 年 10 月 5日正式通車。 

南迴鐵路的完工不僅聯絡南部交通往來，於經濟與國防上都有甚大助益，對

於剛興起的臺灣旅遊觀光潮，亦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在南迴鐵路興建過程中，意

外發現卑南文化遺址，亦促成日後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成立。 

 

提出興建高速鐵路 

隨著臺灣經濟發展，交通需求日易益增加，為因應日漸飽和的運輸問題，自

1983 年起省議員即陸續出興建高速鐵路之議，以因應社會大眾對便捷交通之殷

切期盼。 

在 1983 年 2 月省議原余玲雅首先提案籌劃興建高速鐵路。同日，省議員吳

益利亦另外提案，要求著手興建臺灣縱貫高速鐵路，但當時政府並未有相關規

劃。進入 1990 年代後，高鐵興建案又再受到關心，省議會對此案也有正反意見。

但 1993 年 7月高速鐵路 83、84 年度歲出預算遭到立法院的全數刪除。由於預算

未獲通過，使行政院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開放由民間投資興建，

為高鐵 BOT(BUILD-OPERATE-TRANSFER 興建、營運、移轉)運作的重要關鍵。 

高鐵一直到 2007 年 1月 5日才正式通車，通車後將臺灣全區擴大為「一日生活

圈」，進入高速化運輸時代，對國人生活及經濟發展帶來更便利的影響。 

高速公路各收費站改以電腦自動收費 

中山高速公路自 1978 年全線通車後，即採人工收費方式，但為加快車輛的

通行、減少油耗並節省人事的開銷，1990 年省議員游任和提案「建請高速公路

局各收費站改以電腦自動收費，以節省行車時間及收費員人事費用」；1991 年

省議員游月霞針對此一問題提案「建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將國道中山高速公路

現行『關卡』式人工收費一律改為電子設備自動收費，以利交通流量」。 

 在議員們的督促下，電子收費系統於 2005 年底全部建置完成，並在 2006

年 2月 10 日正式使用。 

母語、英語列入小學教育課程 

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但華語長期以來「一語獨大」，



造成臺灣其他母語有消失的危機。1993 年省議員陳建年提案「建請政府在全國

原住民小學安排學習母語時間」；同年黃木添省議員提案「建請教育廳編纂母語

教學教材並通令各縣市實施母語教學」；隔年蘇洪月嬌省議員提案將「臺語列入

教育課程」。在眾多省議員的努力下，加速促成國小於 2001 年開始實施母語教

學。 

 除此之外，英語教學亦於 2001 年開始於國小實施。1990 年省議員余玲雅提

案，建請教育部應規劃「國小課程應將英語納入教學」，使孩子具備足夠的英語

溝通能力，成為優秀的世界公民。 

興建各縣市文化中心與文物館 

臺灣社會在工商繁榮背後，人民汲汲於財富堆積，精神文化卻日益空虛。有

鑑於此，1990 年省議員邱鏡淳提案「建請省政府及中央編列預算補助新竹縣各

二億元，興建文化中心」、「請政府撥款三千萬元補助新竹縣興建客家文物館」；

苗栗縣由省議員傅文政號召於 1991 年成立「苗栗客家民俗文物促進會」；1993

年省議員曾華德提案「建議補助高雄縣茂林鄉興建魯凱族民俗文物館」等，加強

客家文物、原住民的文化保存。1994 年省議員謝鈞惠提案「臺南縣永康市為配

合政府推動文化建設之施政計畫，擬興建一座文化中心」，文化事務在此階段受

到空前的重視。 

落實古蹟保存與維護 

古蹟是一種歷時性的文化存在物，也是一處多元時空交匯的魅麗景點，它使

人們在緬今懷古的情緒中整理族群的來龍去脈，因此古蹟是尋根的起點、也是文

化傳承的重要場域。臺灣自光復以來，為求工商繁榮造成的古蹟破壞劣行頻傳。 

 有鑑於政府沒有完善的古蹟政策，1991 年省議員蘇洪月嬌提案「加強維修

全省 17處國家級私有古蹟」；省議員陳照郎提案「請省政府籌建『十三行文化』

史前遺蹟陳列館維護古蹟和重要文化資產」；1993 年由省議員賴誠吉提案「建

請民政廳重新檢討本省古蹟維護多年成效及缺失，審慎編訂，妥善維護，以落實

古蹟保存工作」，督促政府積極落實古蹟的維護與保存，讓人民重新發現古蹟的

美好，並得以鑑往古、知未來。 

增闢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語電視節目 

電視是最強勢的大眾傳播媒介，也是一般民眾娛樂的首選，它的影音傳播與

影響力無遠弗屆，當然它也有一定的教育功能。華語節目長期下來一枝獨秀，其

他語言節目則受到明顯的壓抑，如此一來，其他語言將有被快速遺忘的危機。有

鑒於此，1990 年省議員余玲雅提案「為廣大農漁民及客家、原住民需求，政府

應增加閩南語及客家語電視節目，並依現況需求，開闢客語及原住民語言文化節

目」。 

 今日，「客家電視臺」、「原住民電視臺」分別於 2003 年和 2004 年成立，



臺語八點檔連續劇更成為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眾語交響，已成臺灣電視節目的

常態。 

重要經濟民生法案的審議 

一、興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省議員賴誠吉等人向交通部力爭，交通部於 1992

年同意興建，並於民國 2004 年 1 月 11 日全線通車，讓台灣西部交通更加便捷；

且國道 3號的路線，選擇許多原本低開發的鄉村地帶，促使城鄉平衡發展。 

二、1991 年 9月台塑企業宣佈在雲林麥寮鄉沿海地區建立六輕。當時台塑

企業集團董事長王永慶，1993 年 6月因為雲林沿海居民反六輕，發表一份「萬

言書」，談他對國內環保運動漸有反工業傾向的諸多感想。 

三、1990 年 4 月 10 日，實施公務員週休 2日的 6個縣市政府包括：台北縣、

宜 蘭縣、屏東縣、彰化縣、嘉義市、高雄縣。「週休 2日制」成為省議員質詢

焦點。最後中央全面實施公務員週休 2日，許多民間企業也隨後跟進。 

省議會走入歷史畫下句點 

1997 年 7 月 16 日國民大會二讀表決通過凍省議案，未來省府組織和功能精簡之

後，相關業務和權力將調整下放縣市或回歸中央。省議會在修憲顧問小組被改為

省諮議會，議員由中央派任。省的自治權力幾近喪失，必要時立法院可以要求省

主席到立院備詢，省的預算和提出的法案必須送交中央核准、立院同意。1998

年 9月 1日，台灣省長宋楚瑜向省議會進行任內最後一次施政報告，同時也是台

灣省建制議會政治 52年來最後一次施政報告。成立 53年的台灣省議會，1998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後走入歷史，並自 12月 21 日起改制為非民意機

關的「台灣省諮議會」。 

臺灣省諮議會時期 

省級議事機構的轉型 

1998 年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9條規定，省諮議會改制成立，議員為行政任命

而非民選產生，與省政府共同推動臺灣省政工作，增進人民福祉為要務。依組織

規程第 2條規定，執掌省政業務諮詢及建議、縣（市）自治監督及規劃建設、地

方自治之調查分析及研究發展、議政史料之典藏及展示、協助宣導中央政令等功

能。議員與議長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成員共計 21～29 人，任期為 3年。

議長、秘書長領導會務，轄屬議事組、研究組、行政組等職員技工 44人；並由

省諮議員組成審查小組，負責相關議案及預算審核。 

重要提案與研究計畫案 

省諮議員在定期、臨時大會的重要提案，掌握民意與社會脈動，適時參訪、考

察各地區、領域，蒐集省政及地方自治事務、社會輿情等分析研究，提供中央施



政諮詢及政策制定。並擬定主題進行雙向溝通，如每月探詢民意、提供建言；邀

請各部會產官學者專題演講，以社區論壇、專案研討會、座談會向民眾宣導政令。

提案內容皆反映地方變遷與社會問題，獲得中央函覆、行政參採之比例逐年上

升；配合行政院政策宣導，結合學者、專家進行調查研究，研擬符合社會所需之

具體建議，歷屆研究案以政治、教育文化、經濟、醫療、法律類的比例較高。 

議會外交 

第六、七屆省議會與「全美州議會聯合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NCSL）建立起「議會外交」典範，從此台灣省議會議長每年均率

團出席 NCSL 年會。台灣省諮議會延續省議會時期的外交政策，強化與美國姊妹

州議會間的友誼，凸顯臺灣的主體性，宣揚臺灣民主、經濟成果。每年均組織代

表團赴美參加 NCSL 年會，爭取在國際上的發言機會，強調臺美加強經貿、外交

及科技等交流活動之意願，以爭取臺灣在國際外交上的友誼。並且為促進數位典

藏成果加值運用，推展臺灣實施地方自治經驗，赴美國、日本及中國學術機構參

加檔案數位化典藏學術交流活動。 

數位典藏、檔案史料編纂與加值運用 

省諮議會與中研院台史所合作，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耗費大量

人力與經費，進行議會史料的典藏與數位化作業，並建置「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提供民眾、學者利用網路檢索議政史料。為促進數位典藏成果之加值運用，委託大

專院校應用資料庫於教學與研究，更進而與臺灣省政府、縣市議會合作，推動數位

檔案之整合與連結。另外對省級機關資深成員做口述訪談，廣泛蒐集早期省議員問

政資料，將紀錄與史料彙編輯成冊，及編撰所有議員小傳與前傳；與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合作，邀集學者專家編撰會史，以檔案史料展與會史館展示豐富的資料。 

園區保存活化再利用 

臺灣的民主化歷程是全球華人寶貴的政治經驗，臺灣省諮議會所典藏的文化史

蹟，如以「臺灣省諮議會紀念園區」為核心，修復、維護園區古蹟建築，融入霧

峰林家、中興新村、中部農產區等周圍景點，使之成為展示臺灣民主自治及民主

化發展的觀光園區，以及作為地方自治人才培訓與研究的中心，足以成為臺海兩

岸地方自治發展的典範。 
 


